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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蘇鈺雯

電話：06-2991111#7806

傳真：06-2982507

電子信箱：suyuwen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811651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16514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函以，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

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（以下簡稱未具學籍實驗

教育學生），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

分證明者，得比照享有子女教育補助，並溯自108學年度

第1學期（108年8月1日）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8年10月3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4058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「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

例」第18條及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

取得學籍學生受教權益維護辦法」第8條略以，未具學籍實

驗教育學生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

證明者，得持學生身分證明，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

給要點所定子女教育補助規定，享有同等於私立學校學生

之子女教育補助。

三、依前開規定，公教人員子女如為未具學籍實驗教育學生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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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申領子女教育補助之配套措施如下：

(一)申請期限及支給數額：

１、比照前開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

（以下簡稱子女教育補助表）之申請期限及私立高中

（職）之支給數額標準辦理。

２、非按上、下學期繳付學、雜費者，統一於每年4月10日

前申請（按，即補助前一年8月1日至當年7月31日期間

費用），支給數額以上、下學期合併計算，私立高中

最高為新臺幣(以下同)2萬7,000元；私立高職最高為3

萬7,800元。又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上開數額者，

僅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。

(二)繳驗證件：

１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之學生身分證明。

２、足資證明公教人員子女所學課程類型屬私立高中

（職）之文件。

３、學、雜費收費單據；未明列學、雜費收費單據者，應

提供足資證明繳付學費及雜費事實之相關證明文件，

且該證明須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所許可之

公教人員子女實驗教育計畫，比照「高級中等學校向

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之學、雜費規定審認。

(三)其餘事項，比照子女教育補助表及相關函釋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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